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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南戈壁資源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78）
（根據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法例存續的有限公司）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股份代號：SGQ）

SOUTHGOBI RESOURCES LTD.

集體訴訟和解

本公告乃由南戈壁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遵照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證
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
年1月8日、2015年11月9日、2016年5月31日、2017年9月22日及2025年8月13日有關加拿大集
體訴訟的公告（「該等公告」）。

本公司宣佈，根據2025年12月3日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安大略省法院」）法官Morgan出具的判
決（「判決」），此前披露針對本公司提出之集體訴訟（「集體訴訟」）的和解已獲安大略省法院
批准。該集體訴訟與本公司就先前於其公開文件中披露的重列若干財務報表（「重列事宜」）有
關。

誠如先前於本公司的公開文件中所披露，於2014年1月，加拿大律師事務所Siskinds LLP於安
大略省法院就重列事宜對本公司、其若干前任高級職員及董事及其前任核數師（「前任核數
師」）提起集體訴訟。

為開展及繼續進行集體訴訟，原告須根據安大略省證券法尋求法院許可（「允許動議」）及根據
安大略省集體訴訟法證實訴訟為集體訴訟。安大略省法院已於2015年11月5日對允許動議作
出判決，駁回了針對前任高級職員及董事的訴訟，並允許進行針對本公司內容有關指稱重列
事宜導致影響本公司證券在第二市場買賣的失實陳述的訴訟。原告針對前任核數師的訴訟於
提出允許動議前已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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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與本公司雙方均就允許動議判決向安大略省上訴法院提出上訴。於2017年9月18日，安大
略省上訴法院駁回本公司關於允許動議的上訴，容許原告展開及繼續進行集體訴訟。同時，安
大略省上訴法院容許原告繼續進行其就重列事宜針對前任高級職員及董事而提出的訴訟。

本公司已於2017年11月向加拿大最高法院申請上訴，但加拿大最高法院於2018年6月駁回上
訴。

於2018年12月，各方同意遵守證實命令，據此，針對前任高級職員及董事的訴訟已被撤回，僅
繼續進行針對本公司的集體訴訟，由此產生集體訴訟的原告（「集體訴訟的原告」），並允許集
體訴訟的原告進行僅針對本公司的集體訴訟。

在本公司的保險公司參與及在安大略省前首席大法官George Strathy的主持下，原告及被告
的代表律師於2025年8月11日順利完成調解程序（「調解」）。各方於2025年10月2日定下書面
協議（「和解協議」）達成和解（「該和解」），惟前提條件為須根據集體訴訟法案（安大略省）所
載的規定獲得安大略省法院的最終批准。

根據和解協議，集體訴訟的原告與本公司就集體訴訟達成和解，和解金額為680萬加元，包括
所有責任、集體律師費用、通知及行政費用、與訴訟及和解相關的費用及開支（「和解費用」）。
該和解費用由本公司的保險公司承擔支付責任，並已由保險公司支付予集體訴訟的原告代表
律師。

該和解獲得最終批准所需解決之最後事項為自作出批准該和解的判決之日起計為期30天的上
訴期屆滿。該上訴期將於2026年1月2日屆滿，在此期間可於該日期或之前就判決提出上訴。

本次和解乃基於雙方考慮到如訴訟程序繼續進行，所產生的費用或將超過雙方協商一致的和
解金額，因此在處於經濟效益考慮下達成本次和解。在和解最終生效後及基於對和解費用之
考量，集體訴訟的原告同意無條件、無限制地永久並徹底解除本公司和其他獲豁免方就重述
事宜可能產生的任何法律索賠，並且承諾不再就相關事宜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倘該和解生效，和解金額介於本公司的投保限額內。因此，本公司已確定無需於其財務報表中
就此事項作出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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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無法保證該和解將滿足最終協議所需的條件及要求。本公司仍相信有上述訴訟充分的
抗辯理由，且和解不得以任何方式詮釋為本公司承認對上述訴訟負有責任或義務。和解乃由
調解程序及和解費用介於本公司保險公司所提供的投保限額內的決定因素所推動。本公司將
於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為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重大發展的最新資料。

承董事會命
南戈壁資源有限公司

首席董事
赫英斌

溫哥華，2025年12月8日
香港，2025年12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徐瑞彬先生、朱重臨女士及申晨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赫英斌先生、權錦蘭女士及蔡奮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高柱先生及溫在祥先生。


